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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云南省高院谈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

此案没有黑幕

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一审判死刑，二审又因“自首”改判死缓，有网友表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怎么能因自首就

死缓？云南高院为什么还要对他人性化关怀呢？”云南省高院副院长赵建生说，当法官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时，必然要慎之又慎。

当舆论的激愤和法律的严谨碰撞时，法官如何驾驭法律通过这个三岔路口固然值得围观，但大众如何理性看待最后结果，了解

法律本意也是必须有的功课。

为何不判死刑？

网民们最关注的就是，同是
自首，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
童，犯罪情节比药家鑫还“恶
劣”，为什么药判死刑了而李昌
奎判了死缓？

对此，赵建生说，老百姓将
不同的案件作对比，是正常思
维，不过法院要向老百姓解释清
楚原因，确实是个难题。因为法
官作为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政策
的执行者，杀还是不杀？对一个
人是否有判处极刑的必要？他要
比一般老百姓考虑的多得多。法
律不仅要惩罚一个人，也要挽救
一个人。

田成有则说，李昌奎与受害
者是邻居，之前有感情纠纷，两
家有民间纠纷，其犯罪有一定的
原因，法律不是苛刻到1+1=2那
种情况。

不杀理由没写明白？

不少网民认为此案的判决
抽象简单，不足以服众。昭通中
院一审认为：李虽有自首情节，
但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所以判
死刑；云南高院二审认为：虽然
李罪大恶极，但有自首、积极赔
偿情节，所以判死缓。网民认为，
人命关天，可这两套“虽然……
但是”都没有把道理讲到明处。

对此，赵建生说，这是由我
国的司法制度决定的，判决书的
书写是概括式的，法官不能自由
发挥。“英美法系有些法官的一
个判决，跟一本书一样”。他说，
在西方，对案件判决的依据除了
法律外还有“法官的良知”，因
此，法官要写清楚他的良知给公
众看，而“我们的司法还没有发
展到那一步”。

不杀是否放纵犯罪？

赵建生表示，任何事物有利
有弊，只有权衡利弊后选择利大
于弊的方案。并不是要放纵犯
罪，李昌奎也受到判死缓的严厉
处罚了。刑罚的威慑力是可以体
现的。

田成有则强调，杀还是不
杀，法院会认真对待舆论的建
议，但是不能以此来判案，要以
国家刑事政策和法律来进行。而
我们的社会需要更理性一些，不
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一个人
死刑。

法院不能听到哪边呼

声大，就倒向哪边

“对每个判决，每个人有不同的
理解，法院不能听到哪边呼声大，就
倒向哪边。”6日，云南省高院两位副
院长说，高院对于李昌奎的二审判
决是“认真审慎的，按程序进行的，
合法的”。首先，此案“没有什么黑
幕”，李昌奎家住农村，家庭经济困
难，更没有什么“背景”，还被害人的
钱都很困难，更不可能来行贿法官，
法官是在其裁量权范围内审判的。

他们介绍，判决不是一个两个
法官做出来的，而是经过了审判委
员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可能被判
处死刑的案件都要通过审判委员会
讨论决定。而高院审判委员会目前
有 27名成员，由法院领导、业务骨
干组成，每次要成员过半才能讨论，
而且要成员过半同意判决结果，才
能作出判决，李昌奎案也不例外。

李昌奎案属民间矛

盾，社会危害相对较小

李昌奎案的社会危害性到底有
多大？赵建生首先讲了一个案例。在
某小区，一小偷通过踩点发现某户
人家总是没人，一天晚上他就翻墙
进去，没想到遇到出差回来的主人，
主人大叫、反抗，小偷拿出事先准备
的刀将其杀了，抢了东西逃走。一时
间，小区住户家家紧张、恐惧，纷纷
装防盗门、防盗窗。也是在这个小
区，一对夫妇发生矛盾，丈夫将妻
子、岳母都杀死了。而这成了小区住
户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指责此男
子残忍、不孝顺。

这两个案例代表着故意杀人
案件的两种类型，一种是严重危
害社会治安的故意杀人，另一种
是由于民间矛盾、婚姻家庭或邻
里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第一种
是针对不特定对象，对民众的安
全感有极大影响，社会危害性极
大；第二种是针对特定对象，社会
危害性相对小一些。

而李昌奎案中，被告人和被害

人两家在同一个村，李昌奎还给王
家飞提过亲，因为两家发生了纠纷
李昌奎才从外地赶回并实施了犯
罪。因此，案件属于第二种类型。

“杀人偿命”传统与

“少杀慎杀”理念有差异

“同样是死刑，社会危害不同，
就要区别对待。”赵建生说，最高法
院要求，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
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
死刑要十分慎重。这与我国传统意
识中的“杀人偿命”理念有着一定
的差异。

2007年，国家将各省的死刑
核准权收归最高法院。今年的刑
法大修中又废除了13种死刑。“国
家对死刑严格控制后，口子越来
越紧。”赵建生说。

“我在想，家属是不是非要用
杀人来治疗创伤？网络上一片喊
杀声是否是一种进步的意识？”赵
建生说，“你杀了他，他的家人又
来杀你，冤冤相报何时了？！”目前
整个社会还是有根深蒂固的“杀
人偿命”、“同态复仇”意识，而我
们的司法理念要求少杀、慎杀。现
在很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因
此，当法官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时，必然要慎之又慎。

自首不必然从轻，要

综合各种因素考虑

关于网民热议的自首是否成
了“免死牌”。赵建生说，法律上规定
了自首，目的是分化、瓦解犯罪，教
育改造犯罪分子。自首的“可以”从
轻处罚，但对一些犯罪情节特别恶
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可以
不从轻处罚。但从立法的目的上来
看，是鼓励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
李昌奎案中，他确实是有投案情节
的，这就要看法官对具体情况的分
析来判断是否适用自首。

田成有说，一个人如果有悔罪
之心，能自首、如实交代，就可以得
到一些宽容。否则以后没人会选择
自首了。“整个社会应该更理性、宽
容一些。” （本报综合）

格答疑

“李昌奎的二审判决是认
真审慎的、按程序进行的、改判
都有事实、法律和刑事政策的
依据。”6 日，云南省高院副院
长赵建生说，“网民对判决提出
的异议，都只是观念的问题，是
杀人偿命的传统意识与现代司
法理念、国家刑事政策的差异，
这些都是可以公开来探讨的。”

身背两条人命的李昌奎二

审改判死缓案引发网络大讨
论。7 月 6 日，云南省高院组织
媒体通气会，对李昌奎案进行
探讨。药家鑫都判死刑了为什
么李昌奎死缓？自首是否是“免
死牌”？不杀是否会放纵犯
罪……会上，高院副院长赵建
生、副院长田成有、刑四庭庭长
赵林对网络上的质疑一一作了
回应和探讨。

格新闻背景

死者的哥哥王家崇展示案情介绍。

同样是死刑，社会危害不同，就要区别对待。最高法
院要求，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
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这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的贯彻，也是国家站在社会总体角度，制定的刑事司法政

策。这与我国传统意识中的“杀人偿命”理念有着一定的差异。
——— 赵建生(云南省高院副院长)

杀还是不杀，法院会认真对待舆论的建议，但是不能以此来判案，
要以国家刑事政策和法律来进行。而我们的社会需要更理性一些，不能
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一个人死刑。

——— 田成有(云南省高院副院长)


